山西师范大学


成绩差错更正表

	课程名称
	
	阅卷老师
	

	考试学年学期
	

	成绩差错学生信息
	姓名
	学号
	原成绩
	更正后成绩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情况说明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阅卷老师签字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学院

意见
	教学副院长签字
（公章）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教务科

审核
	教务科

（公章）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教务部
意见
	分管部长签字

  （公章）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备  注
	


备注：1、本表一式两份，学院、教务部各存一份。

      2、仅限于漏登、漏判、合分错误，对主观题评分标准上的异议不属于更正范围。

3、成绩更正必须由教师本人携带试卷原件亲自办理。

